
连州市  民族宗教事务局 公共服务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依据 备注

1
负责宗教教职人员兼任另外一个宗教活动场所

的主要教职的逐级上报备案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九条

2
负责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

资格审核
《广东省民族宗教委 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收广东省少数民族
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工作的通知》

3
全区性宗教团体或区属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

培训班备案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三十三条

4 全区性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二十六条

5
属于宗教财产的房产和管理使用的土地权属变

更登记的备案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三条

6 在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大型活动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三十四条

7 区属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人数定员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三十条

8 负责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三十条

9 负责宗教活动场所年度预算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一条

10
宗教教职人员超出确定的教务区域跨县举

办或主持宗教活动备案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九条



11 负责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的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十六条

12 负责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制度的备案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一条

13 全区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审批 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九条

14
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区属宗教活动
场所主要教职备案
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七条

15
负责宗教教职人员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逐级上报备案

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（2012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九条


